






我们相信，我们获取的鉴证证据是充分、适当的，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

基础。

三、 鉴证结论

我们认为， 绿苑园林的专项说明已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一一会计

政策、 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

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笫19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(2018年

修订）等相关规定编制， 对2017年度合并及公司财务报表会计差错的更正情

况进行了如实反映。

四、 对使用者和使用目的限定

本鉴证报告仅供绿苑园林会计差错更正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适用于其他用

途。 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， 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

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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